
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分工会委员会

委员补选工作流程

分工会递交补选请示

召开分工会选举大会，无记名投票产生补选委员并确定工作分工

分工会成立补选工作小组、准备选举方案、选票、监票计票人

员名单等材料，委员候选人需公示 5 个工作日

学校工会下发同意补选的批复

补选结果上报学校工会

学校工会下发补选结果的批复

公示无异议后，经所在分工会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将候选人名单上报学校工会



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分工会委员会

主席补选工作流程

注：1、分工会主席补选人选必须是所在分工会委员会委员；

2、分工会主席补选与委员补选结果可以一起上报校工会。

分工会递交补选请示

学校工会下发同意补选的批复

召开委员会会议，在现有委员

中补选（差额或等额）产生分

工会主席

召开分工会会员会议，补选委员，

再召开委员会会议（差额或等额）

产生分工会主席

补选结果经分工会所在党组织批准后上报学校工会

分工会递交补选结果的请示

学校工会下发同意补选结果的批复


